
114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 

手機影像製作與剪輯實務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技術與職業教育法。 

二、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

經費作業原則。 

貳、 目的 

一、 推動與落實本市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適性輔導。 

二、 透過專家學者座談，以增進本市教師對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之推

廣及認識。 

三、 協助各校推動技藝教育適性輔導，讓本市教師對職業試探教育的未來性有

更深入的了解，進而推廣臺中市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以期生涯

向下扎根對學生的生涯規劃有更適切的建議。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肆、 計畫執行內容 

一、預計辦理日期、主題及參加對象： 

日期時間 研習主題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研習地點 

114年10月18

日(星期六) 

手機影像製作

與剪輯實務 

本市公私立國中

小對數位影像製

作與應用有興趣

之相關業務人員

或教師 

25 安和國中 

二、課程表 

時間 內容 地點 

8:20～8:50 
報到 安和國中職探中心4樓教

室 

8:50～9:00 
開幕式:長官致詞(職探中心簡

介) 

安和國中職探中心4樓教

室 



9:00～12:00 
手機拍攝實作課程 

 

安和國中職探中心4樓教

室 

12:00～13:00 午餐時光 安和國中逸齋 

13:00～16:00 
手機剪輯實作課程 

 

安和國中職探中心4樓教

室 

16:00～ 快樂賦歸  

 

伍、 預期效益 

一、 有效推動技藝教育，增加研習教師生涯發展與技藝教育相關知能，進而啟

迪學生對未來職業的正確認知，期能適性地做好生涯規劃。 

二、 藉由專業講師的指導與實作練習，讓參與研習的教師能掌握手機拍攝與剪

輯操作技巧。 

三、 教師能熟悉基礎剪輯軟體操作，並靈活應用於課堂教材製作或課程紀錄中。 

陸、 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相關經費支應，經費概算如附件。 

柒、 承辦本項活動工作人員，依規定於活動結束後辦理敘獎。 

捌、 本計畫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4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 

手機影像製作與剪輯實務研習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元) 
數量 總額(元) 備註 

講座鐘點費 小時 2,000    6 12,000  

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式 253 1 253  

膳費 人 100 26 2,600 含授課教師供餐 

合計       14,853  

酬勞性質項目之經費勻支或新增項目應報局核准，其餘項目得依實際需求相互

勻支。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室 校長 

 

 


